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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    

（（（（經經經經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董事日董事日董事日董事會會會會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1. 董事會已於過去決議成立提名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成成成成員員員員    

2. 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委任董事出任，且不少於兩位成員。 

 

3. 現任委員會成員包括： 

李國星先生 

蔡涯棉先生 

郭琳廣先生 

陸 楷先生 

羅開光先生 

羅德承先生 

羅名承先生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國星先生獲董事會委任為委員會主席。 

 

會議次數會議次數會議次數會議次數    

4. 任何一位委員會成員均可召開會議。 

 

職權職權職權職權    

5.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採取必要之行動以履行其職責。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6. 委員會之責任： 

 

(a) 最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驗），並配合公司

的政策，向董事會提出任何相應的更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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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定章程指引有關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公司董事； 

 

(c) 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

會提供意見（需經過董事會同意後方可接觸該有關人士）； 

 

(d) 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e) 就董事委任或重選董事及董事承傳計劃（尤指主席及行政總裁）的有關事宜向董事

會提出建議； 

 

(f) 研究其他由董事會界定的課題； 

 

(g) 定期評估董事會的表現。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7. 委員會需向董事會匯報調查結果及在接觸任何董事候選人前先得到董事會的同意。 

 


